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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深圳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采购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它提出了该设备本体及附属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规范书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技术规范书的意见和同技术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4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5  本技术规范书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1.7  投标方在应标技术规范书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技术规范书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8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技术规范书并按本技术规范书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1.10  标注“★”的条款为关键条款，如不满足要求，视为实质性不响应招标文件。
1.11  ★投标人应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得使用美光公司产品（包括含有美光芯片的产品）投标，确保采购产品符合国家要求。
2 工作范围
2.1 工程概况

本技术规范书采购的设备适用的工程概况详见专用部分。
2.2 范围和界限

1）本规范书适应于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所属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制造，装配，工厂试验，交付，现场安装和试验的指导、监督以及试运行工作。
2）运输

运输条件详见专用部分。

3）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下由投标方完成。

4）本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

2.3 服务范围

1）投标方应按本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台全新的、合格的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及其附属设备、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

2）供货范围一览表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
	2
	套


3）工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但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参加工厂验收的人数及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4）投标方协助招标方按标准检查安装质量，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备品、备件，做好销售服务工作。投标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安装和运行人员免费培训。安装督导的工作范围及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5）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6）设计联络会议的地点及招标方参加人员的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7）设备安装、调试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投运。设备投运并稳定运行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合同设备的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8）如果安装、调试、性能试验、试运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3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规范书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规范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规范书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或英文版本。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GB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GB/T 2900.10
	电工术语  电缆

	GB/T 3873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4943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GB/T 936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T13730
	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16280
	线性感温火灾探测器

	GB/T17626
	电磁兼容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T22239-2019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国家发改委14号令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国能安全〔2015〕36号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等安全防护方案和评估规范

	DL/T 5161.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第1部分  通则

	DL/T 5221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

	DL/T5344
	电力光纤通信工程验收规范

	IEC 60840
	额定电压30 kV (Um = 36 kV)至150 kV (Um = 170 kV)挤出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试验方法和要求

	IEC 61850
	变电站通信网络与系统

	IEC 62067
	额定电压150 kV (Um = 170 kV)至500 kV (Um = 550 kV)挤出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试验方法和要求

	Q/CSG 1203020
	中国南方电网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装置通用技术规范

	Q/CSG212001-2018
	中国南方电网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管理办法

	Q/CSG218006-2018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互联网应用管理办法

	Q/CSG1204060-2019
	电力监控系统并网安全评估规范（试行）

	Q/CSG1204009
	中国南方电网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Q/CSG1205031-2020
	输电线路在线监测通信规约及信息交互规范（试行）

	
	


4 使用条件
本技术规范书要采购的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投标方应对所提供的设备绝缘水平、温升等相关性能参数在工程实际外部条件下进行校验、核对，使所供设备满足实际外部条件要求及全工况运行要求。

4.1正常使用条件

4.1.1线缆的工作条件应符合电力电缆的运行工作条件。

4.1.2 环境温度

带护套的线缆应能在-25 ℃~45 ℃温度下连续稳定测量，允许短时承受150 ℃。
    测温主机应能在0 ℃~40 ℃温度下正常工作。

4.1.3湿度

环境相对湿度5％～100％。

4.1.4 大气压力：80kPa ～ 110kPa。

4.1.5场地安全要求：符合GB/T 9361中B类安全规定。

4.1.6系统安全要求：符合 GB4943中的相关规定。

4.1.7 工作电源：

额定电压：AC 220V(15％；

频 率：（50(0.5）Hz；

电源谐波总畸变率：THDU≤8％。

5 技术要求

5.1、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装置主机
5.1.1研发小型化、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主机：优化结构设计，尺寸控制在≤ 260mm×160mm×38mm，功耗≤18W，集成无线通信功能，提升装置的安装灵活性与环境适应性。
5.1.2设计高可靠性定制线缆：采用多层防护结构（阻燃 PVC 外护套、不锈钢管、抗拉钢丝），抵御抗压、防水、防鼠等复杂环境影响，确保线缆长期稳定运行。
5.2、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温度异常智能感知与诊断算法

5.2.1高分辨率、宽温程温度数据获取与处理：实现 ≤1 米空间分辨率、-40℃~120℃宽温程的温度数据采集与处理，确保数据的精准性与完整性。
5.2.2电缆缺陷温度分布特征模型构建：分析竖井环境中典型电缆缺陷（过载、接触不良、短路等）的温度分布规律，建立特征模型与模式识别方法，为缺陷识别提供依据。
5.2.3智能缺陷识别与分级预警模型开发：基于智能算法构建缺陷自动识别与分类诊断模型，实现对缺陷类型的判断及发展趋势的预测；建立基于风险等级的分级（预警、报警）决策模型与规则库，提升预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5.3、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集成、测试与工程应用技术

5.3.1制定设备安装与布设工艺规范：明确主机壁挂、保护、电源 / 通信线路穿管保护等环节的操作标准，确保系统安装的规范性与可靠性。
5.3.2设计现场测试与模拟验证方案：通过热毛巾激发小范围异常、仿真模拟明火 / 阴燃场景等方式，验证系统的监测精度与预警响应能力。
5.3.3开展系统性能与应用效果评估：在深圳小区有进行工程化试点部署，评估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为后续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6 企业VI标识
6.1 VI标识

a.设备外立面上应有统一的南方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企业VI标识，并符合最新版《中国南方电网视觉识别系统管理手册》的要求。

b.标识的内容构成：深圳供电局标志、“深圳供电局”中英文名称。

c.颜色：标识采用企业标准色C100 M69 Y0 K38，背景采用白色。

d.材质选用厚度为3mm的拉丝不锈钢板，工艺为表面文字蚀刻、烤漆入色。

e.企业标识安装在设备外立面正面醒目位置。

6.2 标识地点

标识地点：与厂家名称标识相邻。

厂家名称与深圳供电局标示并排安装于设备箱正面。两者标识牌大小相当。深圳供电局标识牌材质与厂家名称标识牌材质保持一致。深圳供电局标识牌的图案、色泽、造型按最新版《南方电网公司视觉识别系统管理手册》要求，按所需比例修正。

7技术文件要求
7.1一般要求

7.1.1 投标方提供的图纸、资料、文件应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7.1.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耍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7.1.3 对于其它没有列入合同技术资料清单，却是工程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一经发现，投标方也应及时免费提供。如项目工程为多台设备构成，后续设备有改进时，投标方应及时免费提供新的技术资料。

7.1.4“工厂图纸”包括制造、装配、安装和布置图、接线图、控制图、材料和设备的清单或表格、标准图、设计计算书、说明书、样本、小册子、特性图表、试验报告以及涉及到与材料、设备设计有关的图纸和说明等。

7.1.5投标方应将“工厂图纸”提交给招标方审查认可。未经审查认可, 不得进行备料和工厂生产。

7.1.6 投标方应在5年使用寿命期限内，提供设备所需备品备件。

7.2 投标方在投标阶段应提交的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资料及说明

1）装置产品简介。

2）使用方案报告。
7.3 其他文件资料

投标方应按照专用条款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包括： 

7.3.1技术数据表及相关技术资料。

7.3.2 同型产品通过型式试验的最新说明文件。

7.3.3 具有类似设备安装地点名称、投运时间、运行情况的记录。

7.3.4 设备适用的标准说明。

7.3.5 提供图纸计划及生产制造、交货进度计划。

7.3.6 图纸和技术文件。

7.3.6.1 认可图

7.3.6.2 最终图。

7.3.6.3 安装、运行、维护说明书及试验报告。

7.3.6.4试验检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投标方应提供所选用主要附件及原材料的试验检验报告，并列出应该做的试验所遵从的标准。
7.3.7 轻量化测温在线监测系统制造企业有义务对附件及原材料供应商进行质量管控及考核，并按照用户的要求对附件和原材料进行抽检，提交抽检报告。
7.4设计联络

供方应负责合同设备的设计和协调工作，承担全部技术责任，并做好与需方的设计联络工作。

供方需提供符合《输电线路在线监测信息交互规范》的分析软件和程序，并积极配合需方进行有关抽检试验工作。

在线监测装置（系统）的设计、控制、信号线缆的接线、传感器的安装、设备及软件的调试、将数据上传至省级生产监控指挥中心等工作由供方完成，供方协助需方按技术协议检查安装质量，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装置调试报告。安装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根据工程需要可以召开设计联络会或其它形式解决设计制造中的问题。

文件交接要有记录，设计联络会议应有纪要，该会议纪要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供方提供的设备及附件规格、重量或接线有变化时，应及时书面通知需方。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处理，可以以其它形式补充。以后协调所形成的文件与规范书同等效力。

8标识、包装、储存、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8.1标识

应根据产品情况明确原材料及零部件的标识，内容一般包括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批号等信息。

8.2包装

8.2.1 产品包装前的检查

1）产品的合格证书、接线配置图、外形图、安装尺寸基础图、产品的安装、运行、维护、修理及使用说明书、易损件的清单、工厂试验报告、备品、备件齐全；

2）产品外观无损伤；

3）产品表面无灰尘。

8.2.2 包装的一般要求

产品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包装应有防尘、防雨、防水、防潮、防振等措施。

8.3储存与运输

1）包装好的装置应存贮在环境温度为–25℃～+55℃、相对湿度不大于85％的库房内，室内无酸、碱、盐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不受灰尘雨雪的侵蚀。

2）产品应适用于陆运、空运、水（海）运，按运输装卸包装箱上的标准进行操作；在运输中应直立放置， 不许倒置、侧放。

8.4安装指导

制造厂在安装和启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并有对运行人员提供相关培训的义务。

8.5质量保证

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寿命应不少于5年。

2）投标方应对其整组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5年的“三包”质量保证。质保期之后如发生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免费更换或检修；如发生非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及时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订购的新型产品除应满足本技术规范外，投标方还应提供该产品的鉴定证书。

4）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若需根据运行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5）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  -

